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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5_8D_97_E6_95_99_E8_c123_279774.htm 河南省教育厅评

选2007年度中等职业学校省级优秀学生及三好学生、优秀学

生干部的通知各省辖市、重点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，省直有

关单位： 为贯彻落实全国和全省职业教育工作会议精神，全

面推进中等职业学校的素质教育，把学生培养成德智体美全

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，根据教育部规定，我厅

决定在全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中开展省级优秀学生及三好学

生、优秀学生干部的评选工作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 一

、评选范围及名额分配 （一）评选范围：全省普通中专、成

人中专、职业中专、职业高中等各类中等职业学校（含民办

学校）在校学生。 （二）名额分配：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

生干部总名额按中等职业学校在校生总数的千分之一数额下

达，省级优秀学生名额按中等职业学校应届毕业生总数的万

分之一数额下达（见附件1），各有关单位要按分配数额等额

上报。 二、评选条件 （一）热爱祖国，热爱社会主义，拥护

中国共产党。 （二）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，关心集体，尊敬

师长，团结同学，乐于助人，自觉遵守国家的宪法和法律、

法规，模范执行《中学生守则》和《中学生日常行为规范》

。 （三）热爱所学专业，学习目的明确，态度端正，勤奋刻

苦，成绩优秀；注重专业技能提高，动手实践能力强。 （四

）积极参加集体活动和公益劳动，德智体美等全面发展，身

体健康。 优秀学生干部除具备上述条件外，还要具有较强的

组织协调能力，在学生中具有较高的威信，骨干作用突出。 



省级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应分别在市级三好学生和优秀

学生干部中产生。省级优秀学生必须从应届毕业生中的省级

三好学生或优秀学生干部中产生。 三、评选程序 （一）省辖

市、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要研究名额分配到学校的办法。分

配原则为：1.学校坚持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；2.管理工作规范

；3.德育工作成效显著；4.教育教学成绩突出；5.依据毕业生

和在校生数。 （二）校长办公会集体研究决定名额分配到班

的办法。学校要充分发扬民主，在班级评选并广泛征求意见

的基础上，省级优秀学生按1:3左右的比例产生候选人，省级

三好学生和优秀学生干部产生差额候选人。 （三）采取票决

方式决定推荐人选。方法是：召开学校中层以上领导、各年

级班主任（组长）参加的大会，由候选人班主任介绍本班候

选人的先进事迹，然后由与会全体人员无记名投票现场决定

推荐人选，并将结果在学校显要位置向全体师生公布。学校

纪检监察人员要实施全程监督，推荐省级优秀学生的学校召

开会议时，上级主管部门负责德育和纪检监察工作人员要到

会进行现场监督。 （四）各省辖市、扩权县（市）教育局职

教科、省直部门有关处室对学校上报的推荐人选要逐一审核

，重点审查其资格条件和产生程序，然后提交上一级领导办

公会议集体研究决定。（五）各省辖市、扩权县（市）教育

局长（省直部门分管工作的领导同志）是这项工作的第一责

任人，分管职业教育工作的副局长（省直部门有关处室的主

要负责同志）是具体责任人。 四、评选工作要求 （一）评选

中等职业学校省级优秀学生及三好学生、优秀学生干部是一

项政策性强的工作，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及省直有关单位要切

实加强领导，坚持公开、公平、公正和宁缺勿滥的原则，按



照规定的评选程序和分配的名额，严格评选条件，认真做好

评选工作。各省辖市要将省级优秀学生的评选结果和举报电

话向社会公布，接受群众监督，如发现违规操作者，应立即

查处，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，同时将有关情况报我厅。 （二

）请于2007年4月1日前将推荐名单（以正式文件形式）、登

记审查表、评选工作总结（含评选工作过程和每位省级优秀

学生候选人所得票数、纪检监察工作人员意见、公示情况）

等报我厅职成教处（推荐名单以Excel格式，工作总结报Word

格式报送电子文档，电子邮箱jiaoyutingbg@163.com），同时

报被推荐者的获奖证书复印件。逾期按弃权处理。 联系电话

：0371－69691877，69691876。 二○○七年三月八日 100Test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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